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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枣庄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

中共枣庄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办公室

枣 庄 市 司 法 局

枣普法办〔2026〕4 号

关于组织开展 2026 年“民法典宣传月”
活动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党委依法治区（市）办、普法办、司法局，枣庄

高新区党政综合办公室（政法），市直各部门（单位）、各大

企业:

2026 年 5 月是第六个“民法典宣传月”。为贯彻实施好

法治宣传教育法，更好服务“十五五”开局起步，根据上级

有关通知要求，结合枣庄实际，现就组织开展 2026 年“民

法典宣传月”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

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宣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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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紧扣枣庄市“强工兴产、转型发展”

战略及“服务企业年”部署，以“民法典进园入企”护航“服

务企业年”为重点，积极推进民法典进农村、进社区、进学

校、进企业、进机关、进网络等活动，为促进全市经济高质

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。

二、宣传重点

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；“十五五”

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；民法典、生态

环境法典；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、服

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、推动科技创新、发展新质生产力、

推进乡村全面振兴、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以及对外贸易投

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2026 年 5 月 1 日至 31 日。

四、主要活动

各级各部门要紧紧围绕主题，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多样的

民法典宣传活动，在全市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新高潮。

（一）主场活动。在薛城区经济开发区举办 2026 年枣

庄市“民法典宣传月”启动仪式暨“民法典进园入企”护航

“服务企业年”主题普法宣传活动。

（二）分场活动。市普法办指导各区（市）围绕主题积

极走进重点企业园区开展活动。指导滕州市和台儿庄区开展

“法治护航企业 文明新风育人”民法典、移风易俗法治宣

传进企业活动；指导山亭区全面整合涉企法治服务资源，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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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“区直部门联动+各镇街全覆盖”的进园入企普法矩阵；

指导市中区将以公共法律服务“流动超市"为抓手，整合法律

咨询、合同审查等“一站式”惠企服务；指导峄城区以“法

润榴乡·共护营商”为主题推动民法典进园入企。

（三）其他活动

1.在重点开展“民法典进园入企”护航“服务企业年”

的基础上，各级各部门积极落实普法责任制，积极推进民法

典的宣传。比如，民政、妇联积极开展民法典“婚姻家庭编”

普法宣传活动，农业农村部门积极推进“民法典进农村”主

题宣传活动，社会工作部门推进“民法典进社区”主题宣传

活动，网信部门积极推进民法典进网络，教育行政部门积极

推进民法典进校园等，推动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、走进群众

心里。

2.市司法局、市律师协会组织“律护企航”律师服务团

深入企业、产业园区等开展法治体检、民法典宣讲和现场答

疑。

3.各级各部门加强本部门本系统干部职工民法典知识

的学习，积极组织参加司法部、全国普法办在“中国普法”

微信公众号上开展的民法典知识答题活动。

4.各级各部门在门户网站、新媒体等网络普法阵地开辟

“民法典宣传月”专栏，积极宣传民法典法律知识以及落实

普法责任制的亮点做法。利用政务大厅、商圈楼宇、公交站

牌 LED 屏滚动播放民法典宣传标语及微视频，营造“法治护

航企业”浓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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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把组织实施好第六个“民

法典宣传月”活动作为重要任务，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

导向。要加强统筹谋划、组织协调、指导监督，把握活动重

点内容和节奏，推动民法典宣传各项工作落实落细。要按照

法治宣传教育法要求，切实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、

媒体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公益普法责任，发挥好各类行业协会

商会以及普法讲师团、普法志愿者、“法治带头人”“法律明

白人”等普法队伍作用，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、恪守规则、

尊重契约、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

坚持务实有效开展民法典宣传，力戒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

切实减轻基层负担。

各级各部门活动开展情况及时报送，市普法办公室将在

“法治枣庄”公众号开设专栏进行宣传报道。

联系人：王成 联系电话：3321094

电子邮箱：zzpf@zz.shandong.cn

中共枣庄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 枣庄市司法局

中共枣庄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办公室

2026 年 4 月 27 日


